
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教師部份辦公時間公假進修辦法                          
100年6月30日校務會議決議通過訂定
103年02月12日校務會議決議通過修正
一、依據教育部頒「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及嘉義市政府100年11月7日府教學字第1001513727號函修正發布之「嘉義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教師在職進修實施要點」訂定本辦法。

二、本校部分辦公時間進修名額以該學年度編制教師員額百分之五為限核准報考，惟當年度欲報考之人數超額時，則依申請人之服務年資、擔任行政與級專任年資、服務成績及考核獎勵等項目，訂定積分標準，並依積分高低之順序遞補；積分相同時，以服務年資加擔任行政與級專任年資之分數高者為優先（積分標準如申請表，積分申請表應於每年9月底前提出，以利核算積分核准次學年度報考人數。）

三、錄取後經核准參加部分辦公時間進修者以2年為限。

四、經市府核准辦理公假進修者應檢附申請表及進修課表辦理請假手續，若有異動應隨時告知人事室及教務處。

五、進修時間若與學校重要事務牴觸，以學校事務優先。

六、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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